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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农大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
院行政〔2020〕04 号

关于解决部分教师本科教学课时较少的暂行办法

各学科、各系（部门）：

针对我院部分专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反映所承担的本科

教学课时较少，甚至无课可上的问题，学院根据现有学校制度，

提出如下办法，供相关教师选择。

一、主动融入课程教学团队

各本科专业教学任务签订工作由学院统一管理，各系组织实

施，请相关教师结合所属学科及专业特长，主动联系系主任，关

注本科教学运行情况，积极融入相关课程（群）教学活动。根据

实际情况，可由学院予以协调。

培养方案链接：http://re.njau.edu.cn/bksjy/pyfa.htm

教学大纲链接：http://re.njau.edu.cn/bksjy/kdg.htm

二、开设教授开放研究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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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教授开放研究课程”（见附件）是面向本学科或相近学科

为本科生开设的小班式选修课，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均可开课，

18 学时，1 学分，上课形式灵活，当学期申请通过当学期开课。

目前我院已开设教授开放课程 14 门，运行效果较好。

具体申请方法及流程请关注院教务办每学期开学初的教授

开放课程开课通知。

三、开设新课

在每一轮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时，各专业会根据专业培养目

标对课程进行调整，任课教师可以向相关专业申请开设新课，所

开设新课原则上为 1 学分，课程应具有前沿性、学科交叉性和创

新性，符合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和社会发展需求，经过学院

学术委员会或教指委讨论认定后，列入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

行开课。请及时关注相关通知。

不在培养方案中的非教授开放课程类新开课申请流程见校

教务处通知：http://aao.njau.edu.cn/nry.jsp?urltype=news.

NewsContentUrl&wbtreeid=1221&wbnewsid=3524

四、参与全员导师制

资环学院实施全员导师制，所有本科生均需要一位学业导师，

负责本科生 SRT、毕业论文等环节的指导。目前，每年学院年均

立项 SRT 项目数 70 项左右，其中校级及以上项目占 50%以上，

毕业论文项目每届 180 以上，均计入本科教学工作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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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围绕人事制度改革，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考核会有较

大改进，重“质”而不重“量”，引导教师适当减少上课时数，

鼓励通过参与教学改革项目提升教学绩效。相关改革举措学院会

及时予以通知。

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

2020 年 7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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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农业大学关于设置“教授开放研究课程”的规定

南京农业大学“教授开放研究课程”（Academic Seminar）

是由我校教授面向本学科或相近学科本科生开设的小班式选修

课，是学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过程中，体现以人才培养为

中心，将学校学科、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，培养高素质人才

的重要举措。为规范我校“教授开放研究课程”（以下简称“开

放研究课”）的管理，提高课程质量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
一、课程设置的目标

设置“开放研究课”的目的是通过学校知名教授利用课堂向

学生展示其科研团队、研究室的最新科研成果、研究技术与方法、

及相关领域世界前沿的最新科研动态与研究技术与方法，使学生

了解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、技术方法、

基本要求，了解相关学科专业知识体系的构成及其与各课程间的

关系，提高学生专业学习兴趣，引导学生崇尚科学、崇尚学术，

激发学生对未来从事科学研究的热情，促进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

提升。

二、课程设置的原则

（一）基本性：课程开设的内容应有利于学生了解本学科专

业领域整体的知识体系与课程结构的关系，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

知识、基本方法和基本能力要求、素质要求和科学研究、实验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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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。

（二）综合性：课程应基于科学研究，对科学研究过程中涉

及的知识、内容、方法及科研目标、实验设计、仪器操作等内容

进行综合分析，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进入真实的科学研究情境，

提高创新知识的构建与能力提升。

（三）时代性：课程应反映时代特征，反映专业、学科、科

学研究的新成果、新方法、新趋势。

（四）专业性：课程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应体现专业特点，反

映出本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。

（五）引导性：课程应通俗易懂，深入浅出，能通过课程学

习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，对学生学业规划有指导作用。

三、课程的规划与设计

“开放研究课”是学校新设置的科学研究类选修课程，由从事

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、技术推广等方面工作的教授根据自身最新的

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的工作内容，结合教学要求，精选、设计的研

究型专业教学课程，提供学生选修。学校将根据“开放研究课”实

施的效果，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具有校本特色的研究型专业选修课程。

四、开课资格、申报程序和方式

（一）学校鼓励教授开设高层次、高质量、高水平的“开放

研究课”，在专业领域为学生开设研究型精品课程。

（二）开课教师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，长期坚持一线从

事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、技术推广等方面工作，成绩突出，有与

开设课程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，原则上每位教授每学年申报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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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超过 2 门。

（三）每门课程一般设定 18 学时（1 学分）。开设课程的内

容应突出科学研究的技术与方法，不能与已有的专业必修、选修

课程相同或重复。

（四）“开放研究课”每学期申报一次，各学院应在每学期

结束前，向教务处申报下学期开课计划，教务处对申报课程进行

审核，确定开设课程并予以公布。

（五）在申报课程时，任课教师必须填写课程名称、类型、

选课年级和对象等课程信息，提供课程大纲和课程简介，注明上

课时数、实践时数等。

五、学生修读要求

（一）学生选修开放研究课的学分，计入专业拓展教育本专

业推荐选修课学分，也可计入创新创业选修课学分。

（二）凡经批准参加选修的学生，必须按要求参加课程各环

节教学与学习活动，并严格遵守课堂纪律，凡缺勤或欠交作业三

分之一者，将被取消考试资格。

（三）每位学生可选修不超过 2 学分的开放研究课。

六、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

（一）各学院应统筹规划，根据学科专业优势，动员符合条

件的教授开设高水平的“开放研究课”。

（二）“开放研究课”的教学安排由各开课学院自行解决，

每门课程选修人数 8 人以上即可开班（特殊情况报教务处审批），

各学院在课程安排后须同时将课程教学日历、上课地点等报教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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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以便安排教学督导听课。

（三）开放研究课一律实行网上选课，未经网上选课并得到

确认者，不能参加该课程的学习和考试，不能取得该课程学分。

（四）任课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备课、授课。

（五）任课期间教师因故不能按原计划授课的，由学院重新

安排授课时间和通知学生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
（六）“开放研究课”的教材建议由各任课教师根据教学要

求提供相关讲义或学习资料。

（七）凡是未参加考核或考核不及格者，不能取得学分。

七、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
八、本规定的解释权在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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